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邯房案字〔2018〕第13号

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第156号提案的答复

贾建红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公共场所及小区视频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1、 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完善视频监控设施
目前，我市新建商品房小区均建有视频监控设施。但大
部分老旧住宅小区，因建造年代久远，基本上没有监控设施，为了补齐这一短板，今年市政府决定对老旧住宅小区进行综合改造，印发了《关于印发邯郸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方案》（邯政办字〔2018〕64号）。主要改造内容为安全问题改造、居住功能提升及环境整治三个方面，其中安全问题方面要集中解决安全设施、服务设施、公共设施和外部环境四类功能存在的安全问题，包括完善消防水源和消防设施、安装视频监控系统、改造消防车道、电梯、路灯、严损房屋、维修平改坡屋面等。利用三年时间对丛台区、复兴区、邯山区辖区内的1023个、1092万平方米的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改造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按照1:1的比例分担。这项目工作完成后，我市的老旧住宅小区将充分补足了视频监控设施，用技防手段加强小区的安全管理。
2、 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作用，维护小区安防设施
我市新建住宅小区虽然建设时配有视频监控系统，但有
些设备已经损坏，不能正常使用，今年我局将开展物业管理市场大整顿活动，对小区相关的安全和消防等设施进行排查，对已不能发挥功能的监控设备督促物业管理公司依法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复损坏的视频监控设施，保证其真正发挥使用功能。
针对您提案中提及的稽山新天地步行街项目，经查有
200多万的专项维修资金，我局已督促物业公司抓紧启动维修资金使用程序，利用资金对损坏的视频监控设备进行维修和增设新设备，发挥监控技防设备的作用。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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